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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407662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

號

承辦人：吳家齊

電話：22289111+69506

電子信箱：november771114@taichung.

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太平區公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局授都住寓字第110009999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（含圖卡） (387360100G_1100099999_ATTACH1.pdf、

387360100G_1100099999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公寓大廈共同齊心「防疫2動作，社區加倍安

全」，請惠予轉知所轄各公寓大廈管理組織或會員，共同

落實社區防疫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請貴公所及貴會協助宣導所轄社區管理組織或會員轉知服

務社區持續落實防疫，重點如下：

(一)外送、物流集中社區指定位置，勿上樓：防疫期間應落

實訪客實聯登記，並指定物流、外送定點面交，勿讓人

員逕行上樓。

(二)付款多線上支付，少用現金找零：防疫期間應儘量以線

上多元支付，避免金錢交易增加傳染風險。

二、避免不必要活動，出家門就要戴口罩：避免不必要移動及

參與活動，進入社區公共空間即應配戴口罩。

三、停止室內5人、室外10人以上聚會(三級管制，社區公共設

施配合管制)：為協助社區加強防疫，本局(處)前已配合函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AB1100016179

■■■■■■農建課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05/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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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內政部公布防疫指引，就硬體部分如社區室內兒童遊戲

室、多功能活動空間等公共區域，建議暫停開放使用。係

考量室內活動場所如未能保持空氣流通及環境整潔，有影

響使用者健康之疑慮。若社區民眾現因無法外出仍有使用

室內公設空間之需求，倘無上開疑慮且需符合三級管制規

定，室內人數未達5人且佩戴口罩等規定，並非不得使用。

惟請各社區管委會審視各社區實際整備情形及審酌住戶配

合度，得視社區情況公告之。

四、另本府住宅發展工程處為加強公寓大廈相關資訊滲透社區

速度，維運台中樂居管家LINE官方帳號(ID：@tchd)推播公

寓大廈常關心的各項事宜及防疫資訊，惠請一併協助轉知

轄內公寓大廈住戶踴躍加入，第一手掌握公寓大廈相關資

訊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區公所、台中市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公寓大廈

管理服務職業工會、台中市物業管理學會、社團法人台中市物業管理協會

副本：本府住宅發展工程處(公寓大廈管理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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